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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試附理由說明，下列情形丙是否得主張善意取得： 
甲受監護宣告，在監護人乙不知情的情形下，將名下之不動產出賣並移轉登記與

善意之丙？（20 分） 
甲為逃避債務，與乙通謀為假買賣，將甲之房屋移轉登記與乙名下，乙死亡後，

乙之唯一繼承人丙善意不知情，登記成為所有權人？（20 分） 

二、甲死亡留有一屋，繼承人為 A、B、C 三人，其應繼分各為三分之一，於辦理繼承登

記時，亦登記為各三分之一，試附理由說明 A、B、C 三人就該屋為何種共有關係？

（30 分） 

三、甲欠乙新臺幣 300 萬元賭債，請求母丙將名下房屋為乙設定抵押權以供擔保，其後

丙因倒會負債，該屋遭丙之債權人丁聲請法院查封拍賣，乙主張應優先受償，是否

有理？（30 分） 


